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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2018-5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国投”、“公司”或“发行

人”）配股方案已经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 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确定了本次配股的具体数量、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延长了公司配股股东大会决议的

有效期、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确定了本次配股的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479 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结果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R+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3、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陕国投本次配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4、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

内 容 ， 请 投 资 者 查 阅 2018 年 7 月 12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意义： 

发行人、公司、陕国投 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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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人民币元 

本次配股 指发行人根据《配股说明书》，按照 10：3 比例配

股的行为 

人民币普通股 指用人民币标明面值且仅供符合规定的投资者以

人民币进行买卖之股票 

股权登记日/R 日 指 2018 年 7 月 16 日 

全体股东 指股权登记日深交所收市后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陕国投股东 

配股对象 指具有配股资格并参加配股认购的陕国投股东 

日 指工作日/正常交易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一、本次配股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

基本情况。 

（二）配股发行、上市的核准情况 

公司本次配股发行方案已经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2017 年 7 月 12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 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确定了本次配股的具体数量、

2018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延长了公司配股股东

大会决议的有效期、2018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确定了

本次配股的配股价格。 

陕西省国资委出具《陕西省国资委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

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2017]199 号），陕西银监局出具《陕西

银监局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方案的批复》（陕银监复[2017]44

号），同意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等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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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9 号文核准。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陕国投本次配股共计配售 873,521,114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

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起上市。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2018 年 7 月 31 日 

股票简称 陕国投 A 

股票代码 000563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3,090,491,732 股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 873,521,114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3,964,012,846 股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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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

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

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

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

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

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1、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上市公告出具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

化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1,389,216,527 股 A 股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5.05%。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

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

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

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

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

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

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陕煤化集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煤炭资源优

势和行业整体优势，从培育壮大以煤炭开采、煤炭转化为主的能源化工支柱产业

出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省属重点煤炭企业和煤化工企业经过重组而

成立的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集团，是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的骨干企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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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煤炭大基地开发建设的主体。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陕煤化集团总资产为

464,060,126,965.38元，净资产为132,011,956,931.91元，2017年营业总收入为

260,088,895,841.50元，净利润为8,017,187,869.62元。以上数据经希格玛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目前，陕煤化集团拥有的本公司股票未被质押，也不存在股权争议。 

2、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 

截至本上市公告出具日，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陕高速

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857,135,697 股 A 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 21.62%。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养护管理、收费、资本运营和配套开发服

务；公路工程项目投资咨询与评估；高速公路基础设置建设投资（仅限自有资产）；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公路工程项目投资咨询与评估；公路工程勘测设计、

施工、技术咨询、监理、检验检测；公路养护机械设备租赁；公路养护机械设备

租赁；公路服务区经营；道路运输；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中介服务和广告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高速集团是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授权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陕西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业务管理，承担陕西省高速公路重

点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重要职能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截至2017年12月31日，陕

高速集团总资产为200,318,843,584.24元，净资产为51,044,488,863.76元，2017年

营业总收入为12,675,158,833.91元，净利润为137,591,726.98元。以上数据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目前，陕高速集团拥有的本公司股票未被质押，也不存在股权争议。 

（四）本次配股完成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未发生变化，因本次配股导致股东持

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配股前 

（截至 2018 年 7 月 16 日） 

本次配股后 

（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1,068,628,098  34.58% 1,389,216,527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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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 

2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

公司 
659,335,152  21.33% 857,135,697  21.62% 

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5,674,362  2.13% 85,376,670  2.15% 

4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8,550,508  1.57% 63,115,660  1.59%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0,053,600  1.30% 52,069,680  1.31% 

6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6,419,018  0.85% 34,344,723  0.87% 

7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1,290,000  0.69% 27,677,000  0.70% 

8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 33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929,073  0.55% 22,007,794  0.56%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86,520  0.37% 14,932,476  0.38% 

1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兴国 1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0,559,000  0.34% 13,726,700  0.35% 

（五）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28,628,098 7.40% 68,588,429 297,216,527 7.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861,863,634 92.60% 804,932,685 3,666,796,319 92.50% 

股份总数 3,090,491,732 100.00% 873,521,114 3,964,012,846 100.00% 

三、本次配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873,521,114 股，其中本次配股上市可流通股数

为 804,932,685 股； 

（二）发行价格：2.6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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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 

（四）发行时间：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7 月 16 日（R 日），

配股缴款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7 日（R+1 日）至 2018 年 7 月 23 日（R+5 日）； 

（五）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271,154,896.40 元； 

（六）发行费用总额、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总额为 30,271,099.77 元，具体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承销及保荐费用 27,853,786.46 

律师费用 754,716.98 

审计验资费用 905,660.38 

发行手续费用（证券登记费用） 506,935.95 

信息披露费及其他 250,000.00 

合计 30,271,099.77 

每股发行费用为 0.03 元（按全部发行费用除以本次配股新增股份总额计算）； 

（七）募集资金净额：2,240,883,796.63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59 元/股（按照 2018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0.09 元/股（按照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十）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的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 XYZH/2018XAA20223 号验证报

告：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止，公司实际配售股数 873,521,11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2.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2,271,154,896.4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税）30,271,099.77 元，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40,883,796.63 元，其中

增加股本人民币 873,521,114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367,362,682.63 元；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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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已履行了认配股

份的承诺。 

四、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披露了 2018 年一季度报告，请投资者查阅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资料。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

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上市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三层 

联系电话： 010-85156316 

传真： 010-65185227 

保荐代表人： 陈龙飞、蔡玉洁 

项目协办人： 熊君佩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陕国投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

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售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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